


 

 一、本次發行前實收資本之來源：  
實 收 資 本 之 來 源 金 額 （ 新 臺 幣 元 ） 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設立登記資本 38,000,000,000 29.21% 

現金增資 100,000,000 0.08% 

盈餘轉增資 58,123,000,000 44.67% 

資本公積轉增資 33,877,000,000 26.04% 

合  計 130,100,000,000 100.00% 
  二、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畫  

陳列處所：本公司財務處（臺北市松仁路 3 號）、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  
分送方法：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  
索取方法：來函附掛號回郵及信封索取，亦可直接透過「公開資訊觀測

站」（ http://mops.twse.com.tw）免費下載本公開說明書。   
  三、證券承銷商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3 
電話：（ 02） 8789-8888 網址： https://www.capital.com.tw 

 四、公司債保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五、公司債受託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託部  地址：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8 號 4 樓 
電話： (02)2718-5151 網址： https://www.fubon.com/banking/ 

 六、股票或公司債簽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七、辦理股票過戶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八、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名稱：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68 號 23 樓  
電話：（ 02） 8175-7600 網址 :https://www.fitchratings.com/site/taiwan 

 九、公司債簽證會計師及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簽證會計師：謝秋華  事務所名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     電話：（ 02） 8101-6666 
網址： https:/ /www.kpmg.com/tw 
簽證律師：薛進坤  事務所：存誠法律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482 號 16 樓  電話：（ 02） 2346-6296 
網址：無。  

十、最近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  
簽證會計師：謝秋華  郭仰倫  事務所：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     電話：（ 02） 8101-6666 
網址： https:/ /www.kpmg.com/tw 

十一、複核律師姓名、事務所名稱、地址、網址及電話：不適用。  
十二、發言人、代理發言人姓名、職稱、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信箱  

發言人姓名：林珂如    職稱：副總經理  
電話：（ 02） 8725-8125 電子郵件信箱： 205311@cpc.com.tw 
代理發言人姓名：羅博童    職稱：副總經理    
電話：（ 02） 8789-8110 電子郵件信箱： 096814@cpc.com.tw 

十三、公司網址： http://www.cp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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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公開說明書摘要及發行人基本資料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說明書摘要 
實收資本額：新臺幣 130,100 百萬元 公司地址：高雄市楠梓區左楠路 2 號 電話：(02)8789-8989 

設立日期：49 年 4 月 30 日 網址：https://www.cpc.com.tw 

上市日期：不適用 上櫃日期：不適用 公開發行日期：86 年 12 月 24 日 管理股票日期：不適用 

董事長 方振仁 
負責人： 

總經理  張敏 

（姓名）林珂如、羅博童 
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 

（職稱）副總經理、副總經理 

股票過戶機構：不適用  電話：    網址： 地址： 

股票承銷機構：不適用 電話：    網址：  地址： 

公司債承銷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8789-8888 
網址：https://www.capital.com.tw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3 

最近年度簽證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謝秋華、郭仰倫 

電話：（02）8101-6666 
網址：https://www.kpmg.com.tw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 

複核律師：不適用 電話：    網址： 地址： 

信用評等機構： 
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電話：（02）8175-7600 
網址：https://www.fitchratings.com/site/taiwan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 5 段 68 號 23 樓 

評等標的 
發行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無□ ；有■，評等日期：115 年 4 月 23 日   評等等級：AAA(twn) 

本次發行公司債： 
115 年度第 3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無■；有□，評等日期：  年   月   日  評等等級：  

董事選任日期：114 年 11 月，任期：2 年 監察人選任日期：不適用 

全體董事持股比例：100％（115 年 4 月 30 日） 全體監察人持股比率：不適用 

董事、監察人及持股超過 10%股東及其持股比例：（115 年 4 月 30 日）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職稱 姓名 持股比例 

董事長 方振仁 
100% 

(共同代表經濟部) 董事 紀嘉真 
100% 

(共同代表經濟部) 董事 黃勝清 
100% 

(共同代表經濟部) 
總經理兼 

常務董事 
張敏 100% 董事 陳崇憲 100% 董事 蘇士元 100% 

常務董事 

獨立董事 
張建一 100% 董事 何大安 100% 董事 王鵬富 100% 

獨立董事 陳月端 100% 董事 許惠峰 100%    
董事 陳佩利 100% 董事 魏慧珊 100%    

 

各煉油廠暨天然氣廠地址及電話：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桃園煉油廠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里民生北路一段 50 號 03-325-5111 
大林煉油廠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四路 50 號 07-871-5151 
台中液化天然氣廠 台中市梧棲區草湳里南堤路 2 段 88 號 04-26380739 
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新興路 1 之 20 號 07-6911131 

 

主要產品：天然氣、液化石油氣、汽油、航空燃油及煤油、柴油、燃料油、石化品 
市場結構：內銷 78.10% 外銷 21.90%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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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險 事 項 不適用 
參閱本文之頁次 

不適用 

去（ 1 1 4 ）年度 
營業收入：1,063,805,526仟元 
稅前純益：(8,352,194)仟元 
每股盈餘：(0.85)元 (稅後) 

不適用 

本次募集發行有價證券 
種   類   及   金   額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15年度第 3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38億元
整。 

發 行 條 件 
甲類 5年期，利率 1.83%；乙類 10年期，利率 1.87%。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 3頁。 

募 集 資 金 用 途 及 預 
計 產 生 效 益 概 述 

用途：新建擴建、汰舊換新廠房設備。 
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使油品品質符合新環保規範，並提升油品整體煉產規模及天然氣輸
儲系統操作彈性以穩定國家能源供應安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鞏固本公司油氣產品與
石化市場。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 4至 11頁。 

本次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期：115年 6月 2日 
刊印目的：發行 115年度第 3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申報用之
稿本） 

其他重要事項之扼要說明及參閱本文之頁次：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目錄 

 



3 
 

   貳、發行辦法 

一、債券名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15 年度第 3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以下簡稱「本公
司債」）。 

二、發行總額：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38 億元整，分為甲類、乙類 2 種。甲類 5 年期發行金額為

新臺幣 26 億元整，乙類 10 年期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12 億元整。 

三、票面金額：各類券之票面金額均為新臺幣壹佰萬元壹種。 

四、發行期間：  

甲類：發行期間為 5 年，自 115 年 6 月 11 日開始發行，至 120 年 6 月 11 日到期。 

乙類：發行期間為 10 年，自 115 年 6 月 11 日開始發行，至 125 年 6 月 11 日到期。 

五、發行價格：各類券均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六、票面利率：甲類：固定年利率 1.83%；乙類：固定年利率 1.87%。 

七、銷售對象：僅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外幣計價國際債券管理規則所定

之專業投資人。 

八、計付息方式：本公司債各類券均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乙次。每佰

萬元債券付息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

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

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利息。 

九、還本方式：甲類 5 年期自發行日起屆滿第四、五年各還本 50%；乙類 10 年期自發行日起

屆滿第九、十年各還本 50%。 

十、債券形式：本公司債採無實體方式發行，並洽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登錄。 

十一、擔保情形：本公司債為無擔保普通公司債。 

十二、受 託 人：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為債權人之受託人，代表債權人之利益行使

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立受託契約。凡持有本公司債

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契約規定受託人之權利義務

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此項授權並不

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或受託人

營業處所查閱。 

十三、還本付息代理機構：本公司債委託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代理還本付息事宜，並依臺灣集

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之債券所有人名冊資料，辦理本息款項劃撥作業，由

還本付息代理機構製作扣繳憑單，並寄發債券所有人。 

十四、承銷機構：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十五、其他：本公司如有自次級市場買回本公司債，經買回者應即註銷且不得再行賣出。 

十六、通知方式：有關本公司債應通知債權人之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均於公開資訊

觀測站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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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金用途 

一、本次發行公司債資金運用計劃分析 

(一)資金來源 

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日期及文號：行政院主計總處114年8月29日主基營字第1140201732

號函。 

2.本計畫所需資金總額：新臺幣 470,717,162 仟元。 

3.資金來源：本次發行 115 年度第 3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總額新臺幣 38 億元，以支應本計畫

之 115 年度第 2 季資金所需，募集資金如有不足，其差額將以金融機構借款籌措。 

4.新增、汰舊換新機器設備預計安置地點： 

計畫項目 安置地點 

天然氣事業部永安至通霄第二條海底輸
氣管線投資計畫 

海底輸氣管線起點位於永安廠，於廠區穿越南
防波堤下方入海後路徑轉向北，沿線經過高
雄、台南、嘉義、雲林、彰化、台中、苗栗等
縣市之所轄海域，並於通霄轉輸中心西南方海
灘處上岸，穿越國有保安林地後進入通霄轉輸
中心。 

天然氣事業部洲際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
資計畫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大林石化油品儲運
中心第二區。 

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汽油減苯及高質
化投資計畫 

大林煉油廠內，廠址位於台灣南部西海岸之臨
海工業區南端，屬於高雄市小港區。 

天然氣事業部台中廠港外擴建(四期)投
資計畫 

本計畫區位於台中廠西側北填方區(III)及南填
方區(IV)-2 即將填築之用地。 

天然氣事業部台中廠三期投資計畫 
本計畫工程基地位於台中廠北側之臺中港西
11、12 號碼頭後線土地為基地。 

天然氣事業部永安廠增建儲槽投資計畫 本計畫工程皆位於永安廠廠區範圍內。 
高雄港洲際貨櫃二期大林石化油品儲運
中心投資計畫 

高雄港洲際貨櫃二期區。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投資計畫 

桃園市觀塘工業區。 

一般建築及設備 
本公司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機械
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什項設備之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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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計畫項目、運用進度： 

單位：新臺幣仟元 

 
單位：新臺幣仟元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所需資金總額 

天然氣事業部永安至通霄第二條海底輸氣管線投資計畫 117 年 12 月 62,892,807 

天然氣事業部洲際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 120 年 12 月 94,931,658 

煉製事業部大林煉油廠汽油減苯及高質化投資計畫 115 年 12 月 7,577,591 

天然氣事業部台中廠港外擴建(四期)投資計畫 117 年 12 月 51,432,375 

天然氣事業部台中廠三期投資計畫 115 年 12 月 34,370,724 

天然氣事業部永安廠增建儲槽投資計畫 116 年 12 月 28,934,761 

高雄港洲際貨櫃二期大林石化油品儲運中心投資計畫 117 年 06 月 76,831,334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 118 年 12 月 96,562,438 

一般建築及設備 115 年 12 月 17,183,474 

合計  470,717,162 

計畫項目 
預定完成 

日期 

所需資金 

總額 

預定資金運用進度 

115年 

第1季 第2季 第3季 第4季 

新建擴建、汰舊換新 
廠房設備(明細如下表) 

115年12月

~120年12月 
470,717,162 - 3,80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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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發行公司債依照公司法第二百四十八條規定應行揭露事項： 

1.公司名稱：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債總額及債券每張之金額：發行總額為新臺幣 38億元整，分為甲類、乙類 2種。甲類

5年期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26億元整，乙類 10年期發行金額為新臺幣 12億元整。各類券票

面金額均為新臺幣壹佰萬元壹種。 

3.公司債之利率：甲類：固定年利率 1.83%；乙類：固定年利率 1.87%。 

4.公司債發行期限及還本付息方式：甲類 5 年期自發行日起屆滿第四、五年各還本 50%；乙

類 10年期自發行日起屆滿第九、十年各還本 50%。 

本公司債各類券均自發行日起依票面利率，每年單利計、付息乙次。每佰萬元債券付息至元

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本公司債還本付息日如為付款地銀行業停止營業日時，則於停止營

業日之次一營業日給付本息，且不另付利息。如逾還本付息日領取本息者，亦不另計付遲延

利息。 

5.償還公司債款之籌集計畫及保管方法： 

(1)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之償債款項來源，將由各年度營運資金、金融機構借款或資本市場

籌資方式項下支應，並由本公司按年列入年度預算按期償付。 

(2)為確保償債款項來源無虞，本次公司債存續期間所擬支應款項來源，除備供提撥標的之

公司債支付本息外，所為運用標的將注意評估其風險及必要性。 

(3)本公司將依規定持續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相關資訊之公開。 

6.公司債募得價款之用途及運用計畫：新建擴建、汰舊換新廠房設備，預計於 115 年第 2 季

執行完畢。 

7.前已募集公司債者，其未償還之數額：截至 114年 12月 31日，未償還普通公司債餘額為

新臺幣 2,900.25億元；截至公開說明書刊印日止，未償還普通公司債餘額為新臺幣 3,009.75

億元。 

8.公司債發行價格：各類券均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9.公司股份總數與已發行股份總數及其金額：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章程核定股份總數

與已發行股份總數皆為 13,010,000,000股，每股面額為新臺幣 10元，已發行股份總額為新

臺幣 1,301億元整。 

10.公司現有全部資產，減去全部負債：截至 114年 12月 31日止，資產總額：1,107,868,096

仟元；負債總額：1,021,922,439仟元；餘額為 85,945,657仟元。 

11.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財務報表：置於本公司供查閱，亦可直接透過「公開資訊觀測站」免

費查閱本公司財務報表，網址為 http://mops.twse.com.tw。 

12.公司債權人之受託人名稱及其約定事項：本公司債由台北富邦商業銀行為債權人之受託

人，代表債權人之利益行使查核及監督本公司履行本公司債發行事項之權責，並訂立受託

契約。凡持有本公司債之債權人，不論係於發行時認購或中途買受者，對於受託契約規定

受託人之權利義務及本公司債發行辦法均予同意承認，並授與有關受託事項之全權代理，

此項授權並不得中途撤銷，至於受託契約內容，債權人得在規定營業時間內隨時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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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託人營業處所查閱。 

13.代收款項之銀行或郵局名稱及地址：不適用。 

14.有承銷或代銷機構者，其名稱及約定事項：以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主辦承銷商，

主辦承銷商負責辦理本承銷契約業務上之一切事宜，及向主管機關申報本公司債送件之相

關事宜。並協助發行公司完成應募金額，並秉持誠信原則，依發行及募集本公司債所涉及

之相關法令規章，提供發行公司正確適當之諮詢服務。 

15.有發行擔保者，其種類、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6.有發行保證人者，其名稱及證明文件：不適用。 

17.對於前已發行之公司債或其他債務，曾有違約或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或現況：無。 

18.可轉換股份者，其轉換辦法：不適用。 

19.附認股權者，其認購辦法：不適用。 

20.董事會之議事錄：請詳本公開說明書第 14-15 頁本公司 114 年 10 月 15 日第 768 次董事會

議事錄(節錄)。 

21.公司債其他發行事項，或證券管理機關規定之其他事項：無。 

22.長期發行人信用評等： 

(1)信用評等機構：澳洲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信用評等日期：115 年 4 月 23 日。 

(3)信用評等結果：AAA(twn)。 

(三)本次計畫之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分析，並應分析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 

   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1.可行性、必要性及合理性分析 

(1)可行性 

本公司債係採委託承銷商洽商銷售及百分之百對外公開承銷，足以確保本次資金募集之完

成，故本次資金募集計畫應屬可行。 

(2)必要性 

本公司於此時發行以新臺幣計價之無擔保公司債，有助於鎖定融資成本、降低利率變動風

險並取得長期穩定資金，進而使財務結構更趨健全，故本次資金募集計畫有其必要性。 

(3)合理性 

本公司發行 115 年度第 3 期無擔保普通公司債之利率係採固定利率，屬公司之中長期負

債，相較於銀行借款，有助於提升公司資金運用之穩定性，降低利率上揚風險，增加籌資

管道，故此公司債發行計畫應屬合理。 

2. 各種資金調度來源對公司申報年度及未來一年度每股盈餘稀釋影響 

目前本公司長、短期資金之籌資方式，以發行商業本票、銀行借款及發行公司債為主，其

他方式為輔。未來除將負債比率控制在可接受範圍以維持良好之財務結構外，將視市場利

率走勢及資金狀況，以長、短期借款相互配合機動調整，妥善運用各項調度工具以降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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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支出。此外，以銀行借款及公司債為資金調度來源不影響公司股權，因此對申報年度及

未來一年度之每股盈餘並無稀釋影響。 

名 稱 有 利 因 素 不 利 因 素 

1. 銀行借款或發

行商業本票 

1. 資金調度運用彈性較大。 

2. 程序簡便，公司取得資金迅速。 

3. 債息可產生節稅效果，每股盈餘無

被稀釋顧慮。 

1. 融通期限一般較短，作業成本及再

融資風險高。 

2. 利率隨市場波動，利率風險較高。 

2. 發行公司債 1. 每股盈餘無被稀釋之顧慮。 

2. 公司債債權人不會對公司經營之掌

控帶來潛在威脅。 

3. 可取得中、長期穩定之資金。 

4. 債息列為費用，有節稅效果。 

1. 借款天期較短期借款長，利息負擔

較重，將侵蝕公司獲利。 

2. 公司債單期發行金額較多，債期屆

滿後，公司即面臨還債之資金壓力。 

(四)本次發行價格之訂定方式 

本次公司債之發行價格係參考市場同年期利率交換報價與信評相近公司債之發行條件後，再

依據投資人對未來利率判斷後審慎定價。 

(五)資金運用概算及可能產生之效益 

1.收購其他公司、擴建或新建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者，應說明本次計畫完成後，預計可能增

加之產銷量、值、成本結構（含總成本及單位成本）、獲利能力之變動情形、產品品質之

改善情形及其他可能產生之效益： 
計畫項目 實施期間 計畫內容 效益說明 

天然氣事業部
永安至通霄第
二條海底輸氣
管線投資計畫 

113/01- 
117/12 

興建永安至通霄第 2
條 36 吋長約 233 公里
之海底輸氣管線及新
設 2 處開關計量站，並
與既有陸上輸氣幹線
系統銜接。 

(1)提升永安廠北輸能力充分滿足市場需求。 
(2)降低既有海管負載率以利進行必要之檢測

維修。 
(3)提升供氣系統韌性及船運之調度彈性。 
資金成本率 1.53%、 
現值報酬率 1.86%、 
淨現值 2,583,175 仟元、 
回收年限：計畫完成後 24.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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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實施期間 計畫內容 效益說明 

天然氣事業部
洲際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投資
計畫 

112/01- 
120/12 

於高雄港洲際二期大
林石化油品儲運中心
第二區，新建四座 18
萬公秉地上型液化天
然氣儲槽及 1,600 噸/
時之氣化設施；於西側
海域新建外廓防波堤
及港域設施，並自廠區
計量站埋設兩條 36 吋
陸上輸氣管線至大林
電廠內之新設大林隔
離站；遠程規劃將輸氣
管線與大林蒲配氣站
銜接，串連既有輸氣管
網，並與永安接收站備
援供應大高雄地區用
戶。 

(1)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非核、減煤、增
氣、展綠」，天然氣用量日益增加，為穩
定供氣需要。 

(2)提升本公司整體儲槽容積及存量天數，以
符合能源局《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自備
儲槽容量》逐年提高儲槽容積天數之規
定。 

(3)降低永安廠過高之負載率，以利永安廠進
行輸儲設備之檢修或汰換計畫，並解決永
安廠以南管網末端壓力偏低的問題；未來
海管計畫完成後可備援永安廠，提升供氣
穩定性。 

(4)提供高雄南部及鄰近地區既有及新增電
廠、工業及民生用戶之穩定氣源及鍋爐改
燃需求。 

資金成本率 4.83%、 
現值報酬率-4.11%、 
淨現值-91,849,212 仟元、 
回收年限：超過評估年限。 

煉製事業部大
林煉油廠汽油
減苯及高質化
投資計畫 

111/07- 
115/12 

興建日煉 3.2萬桶的芳
香烴萃取工場(含芳環
化裝置)、相關儲槽與
公用設施及附屬設備。 

(1)配合環保署法規修訂，生產苯含量低於
0.8% (v/v)的汽油摻配料。 

(2)萃取裂解汽油中所含之苯、甲苯、二甲苯
及九碳烴等石化產品，以供應石化下游原
料。 

資金成本率 3.76%、 
現值報酬率 6.90%、 
淨現值 1,910,344 仟元、 
回收年限：計畫完成後 11.65 年。 

天然氣事業部
台中廠港外擴
建 (四期 )投資
計畫 

110/01- 
117/12 

於台中廠西側之臺中
港未來北填方區 (III)
及南填方區(IV)-2 即
將填築之用地，増建 4
座 18 萬公秉地上型全
容式 LNG 儲槽、1,600
噸 /時之氣化設施 (含
600 噸/時備用機組)、
兩席 LNG 卸收碼頭、
建築物及相關附屬設
施，並以管線橫越南堤
路與既有廠區連通相
互備援。 

(1)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之規劃，2025 年天
然氣發電占比將達50%目標國內需求將大
幅增加，爰提升台中廠之天然氣供應能力
達 1,300 萬噸/年以為因應。 

(2)為符合 108 年 8 月 27 日修正之《天然氣生
產或進口事業自備儲槽容量》，逐年提高
儲槽容積天數及事業存量天數之規定，提
升台中廠 LNG 儲存能力。 

(3)履行本公司承租臺中港務分公司 W13 碼
頭租賃契約附帶協議書「營運後十年即應
調整使用港外碼頭為原則」之規定。 

(4)本計畫完成後，台中廠規劃營運量(供應能
力)可達 1,300 萬噸/年，本公司整體設備利
用率可降至約 75%，有助提升供氣穩定及
安全。 

資金成本率 3.73%、 
現值報酬率 3.19%、 
淨現值-3,947,869 仟元、 
回收年限：超過評估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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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實施期間 計畫內容 效益說明 

天然氣事業部
台中廠三期投
資計畫 

109/01- 
115/12 

於臺中港西 11、12 號
碼頭後線腹地增建 2
座地上型全容式儲
槽、1,600 噸/時之氣化
設施(含 600 噸/時備用
機組 )及相關附屬設
施。 

(1)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規劃，2025 年(114
年)天然氣發電占比將達 50%目標，提升天
然氣供應能力可達 1,000 萬噸/年，以因應
未來國內產業燃煤、燃油改燃氣之用氣需
求提升。 

(2)為符合《天然氣生產或進口事業自備儲槽
容量》之修正，將逐年提高儲槽容積天數
及事業存量天數之規定，並提升台中廠
LNG 儲存能力，降低設備利用率至 80%，
以降低營運風險。 

(3)本計畫管線與既有一、二期管線連通可達
相互備援功能，平常各自隔離操作供氣，
若一、二期或三期設備發生異常時，可相
互備援以降低設備異常對供氣的衝擊。 

(4)符合本公司「充分供應國內天然氣需求、
確保供氣穩定及安全、達成合理利潤、推
動長期營運計畫」之經營策略。 

資金成本率 3.29%、 
現值報酬率 1.21%、 
淨現值-8,086,742 仟元、 
回收年限：超過評估年限。 

天然氣事業部
永安廠增建儲
槽投資計畫 

108/01- 
116/12 

於永安廠內之儲槽預
定地增建 2 座各 20 萬
公秉地下型薄膜式儲
槽及相關附屬設施，並
增建 2 座 200 公噸/時
之氣化設施。 

(1)配合政府能源轉型政策規劃，提升天然氣
供應能力，以因應未來國內產業燃煤、燃
油改燃氣之用氣需求提升。 

(2)因應天然氣事業法，將提高儲槽容積天數
及增訂安全存量天數之需求，並提升永安
廠 LNG 儲存能力，降低超高週轉率，以
降低營運風險。 

(3)符合本公司「充分供應國內天然氣需求、
確保供氣穩定及安全、達成合理利潤、推
動長期營運計畫」之經營策略。 

資金成本率 3.67%、 
現值報酬率 3.76%、 
淨現值 311,556 仟元、 
回收年限：計畫完成後 24.66 年。 

高雄港洲際貨
櫃二期大林石
化油品儲運中
心投資計畫 

106/01- 
117/06 

自 106 年起分區進行
地質改良及輸儲設施
建置，預計興建各式儲
槽共 103 座，總容量
75.59 萬公秉，銜接大
林廠、林園廠管線共
36 條及相關附屬建物
及設備。 

(1)解決大林廠未來擴建用地問題，提供良好
之臨港輸儲基地，有利於國內油品之產銷
儲調度彈性。 

(2)提供前鎮儲運所遷建並整合為運籌中心。 
(3)提供公司絕佳之貿易基地。 
資金成本率 4.05%、 
現值報酬率-1.26%、 
淨現值-39,159,951 仟元、 
回收年限：超過評估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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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項目 實施期間 計畫內容 效益說明 

天然氣事業部
第三座液化天
然氣接收站投
資計畫 

105/07- 
118/12 

於觀塘工業區及專用
港站址新建外廓防波
堤及港埠設施、使用既
有塡區 13 公頃興建 2
座 16 萬公秉地上型液
化天然氣儲槽及 900
噸/時氣化設施，既有
塡區與外海 LNG 碼頭
以棧橋連接，並自廠界
興建 36 吋陸上輸氣管
線至大潭隔離站與現
有之陸上輸氣管線銜
接。 

供應台電公司「大潭電廠增建燃氣複循環機
組發電計畫」及國內北部地區新增民生及工
業用戶等用氣需求，北中南三座接收站分區
供氣降低輸氣成本及風險，提升國內整體供
氣穩定及安全。 
資金成本率 3.85%、 
現值報酬率 0.63%、 
淨現值-33,514,710 仟元、 
回收年限：超過評估年限。 

一般建築及設
備 

115/01- 
115/12 

本公司土地、土地改良
物、房屋及建築、機械
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
備、什項設備之維修。 

提供公司營運設備維護、新建、規劃與更新、
配合多角化經營、降低營運成本並提高經營
實效。 

2.轉投資其他公司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3.充實營運資金、償還債務者，應列明事項：不適用。 

4.購買營建用地、支付營建工程款或承攬工程者，應詳列預計自購買土地至營建個案銷售完

竣或承攬工程完竣所需之資金總額、不足資金之來源及各階段資金投入及工程進度，並就

認列損益之時點、金額說明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不適用。 

5.購買未完工程並承受賣方未履行契約者，應列明買方轉讓理由、受讓價格決定依據及受讓

過程對契約相對人權利義務之影響：不適用。 

二、本次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三、本次併購發行新股應記載事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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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證券承銷商總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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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證券承銷商出具不收取退佣之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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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第 768 次董事會議事錄(節錄) 

 

案由：為支應本公司 115 年度固定資產投資計畫、轉投資、充實營運資金

及償還債務等需求，擬於預算內發行國內無擔保不可轉換普通公司

債最高新臺幣(下同)825 億元，請同意依核定之發行條件，分次於年

度內視資金使用目的及市場供需狀況，陳報總經理核准當期發行年

期及額度等，並由董事長簽署公開說明書，以辦理公司債募集及上

櫃申請，提請核議。 

決議： 

    一、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董事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補充說明本公司發行公司債之面額，並評估部分公司債以綠色 

債券發行之可行性。 
 




